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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80905-3 

訴願人：○○○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代表人：古永良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 200號 

訴願人因土地界址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4年 5月 19日北地所測字

第 1040003088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之提起，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

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審諸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及第 3條第 1項規定，其義甚明。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

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又「提起訴願，以有官署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存在，為其前提要

件。所謂行政處分，則指官署對人民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而發生具

體的法律上效果者而言，若非屬行政處分，自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

訟。…」、「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

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

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法

院 52年判字第 269號判例、最高行政法院 62年裁字第 41號判例

可資參照。 

二、經查訴願人與第三人○○○等人間請求確定界址事件，於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審理期間（案號 104年度簡上字第○○○號），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以 104年 5月 6日新院千民勤 104簡上○○○字第 09582

號函函知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囑查竹北市○○○建號需查明事

項，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經查明後，以 104年 5月 19日北地所

測字第 1040003088號函函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新竹縣竹北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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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對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所為答覆對於該人民之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不生任何准駁之效力，自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於 108年 5

月 3日及同年 7月 8日分別提具訴願書經內政部函轉本府辦理，按

分別提起之數宗訴願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

因者，受理訴願機關得合併審議，並得合併決定，為訴願法第 78

條所明定，惟原處分機關 104年 5月 19日北地所測字第 1040003088

號函既非行政處分，從而，訴願人遽對上開函文提起訴願，揆諸首

揭規定及判例，非法所許。 

三、次按「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七、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訴願法第 77條

第 1款定有明文。訴願人因土地界址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4

年 5月 19日北地所測字第 1040003088號函，分別於 107年 8月

20日提具訴願書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 107年 11月 6日提具訴

願書經內政部函轉本府辦理，本府已於 107年 11月 14日以本府

1071114-11訴願決定在案，故訴願人就同一訴願標的重行提起訴

願，非法所許。 

四、復按「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一、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七、對

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訴願法第 77條第

1款定有明文。訴願人 108年 7月 8日對內政部所提出訴願書，並

未親自簽名，與訴願法第 56條規定訴願書由訴願人簽名或蓋章程

式不合，經本府 108年 7月 22日府綜法字第 1080040188號函併同

108年 7月 29日府綜法字第 1085511480號函請訴願人補正，該二

件函文分別於 108年 7月 25日及同年 8月 2日寄存送達，惟訴願

人並未於期限內補正，故其訴願不合法定程式，亦非法所許。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1、7、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靳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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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彭亭燕 

 委員   許美麗 

委員   陳恩民 

委員  黃敬唐 

委員   沈政雄 

委員   戴愛芬 

委員   詹秀連 

委員   梁淑惠 

委員   羅鈞盛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9 月 5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111）福

國路 101號） 

 

 

 


